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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於 10.5.2021 獲得通過，無須修訂  

 

元朗區議會環境、氣候變化及漁農業委員會 

2021 年度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  期：  2021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  

 

時  間：  上午 10 時 20 分至下午 2 時正  

 

地  點：  元朗橋樂坊 2 號元朗政府合署 13 樓元朗區議會會議廳  

 

出 席 者    出席時間 離席時間 

主席  ：  梁德明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副主席  ︰  巫啟航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委   員  ︰  區國權議員  上午 10:35 會議結束  

  陳敬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陳詩雅議員  上午 10:30 會議結束  

  張智陽議員  上午 10:40 上午 11:35 

  張秀賢議員  上午 10:40 下午 1:00 

  方浩軒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關俊笙議員  下午 12:10 會議結束  

  郭文浩議員  上午 11:45 會議結束  

  黎國泳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林廷衞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俊威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李煒鋒議員  上午 10:35 會議結束  

  李頌慈議員  上午 10:30 會議結束  

  麥業成議員  上午 10:50 會議結束  

  伍軒宏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伍健偉議員  下午 12:10 會議結束  

  吳玉英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石景澄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司徒博文議員  上午 10:45 會議結束  

  杜嘉倫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王百羽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偉賢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楊家安議員  會議開始  上午 10:45 

 

秘  書  ：  黃詠榆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行政主任(區議會)5 

 

列 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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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寶玲女士  元朗民政事務處高級聯絡主任 (2) 

  何婉雯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環境衞生總監  

  黃展業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衞生總督察 1 

  湯淑婷女士  食物環境衞生署元朗區衞生總督察 3 

  邵偉明先生  元朗地政處行政助理 /地政(元朗地政處) 

  李謝廣先生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元朗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黎振鋒先生  水務署工程師 /新界西區(分配  3) 

  羅志永博士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區域北)2 

  廖曉君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西拓展處園境師  

  謝   靜女士  漁農自然護理署農業主任(禽畜農場牌照) 

    

  議程第二項  

羅志永博士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區域北)2 

  議程第三 (2)項   

  嚴國豪先生  渠務署工程師 /元朗 5 

    

  議程第三 (4)項   

  嚴耀忠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高級衞生督察  

(地區聯合辦公室)新界西 3 

  邱兆昆先生  屋宇署專業主任 2-6/聯合辦事處 2 

    

  議程第三 (7)項   

  陳勁東先生  漁農自然護理署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 (執法) 

    

    

缺 席 者     

  陳樹暉議員   

  林   進議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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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環境、氣候變化及漁農業委員會

（環委會）2021 年度第一次會議。  

 

第一項：通過環境、氣候變化及漁農業委員會 2020 年度第五次會議記錄  

 ［備註］  

［備註：環委會於 2020 年度第五次會議記錄的「第一項–有關通過環

委會第四次會議記錄」中，加入一項所謂臨時動議內容，元朗民政事務處（民政處）

已於 2020 年 9 月 24 日及 2021 年 2 月 26 日去信環委會主席解釋政府的立

場，有關所謂臨時動議及相關會議的部分並不會被記錄在會議記錄中（包括

會議的錄音記錄）。］  

 

第二項：  

環保署咨詢文件：  

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環委會文件  2021／第  2 號）  

2.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代表簡介文件。  

 

3.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表示支持「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但查詢署方會否在招標過程中提供工

程指引及會否追加撥款，為未能優先獲得資助的屋苑提供財政支援； 

(2) 查詢有否屋苑已接受參與此資助計劃；  

(3) 查詢署方有否主動向各屋苑宣傳此計劃，並希望署方能與屋宇署及元朗民政

處配合，主動聯絡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簡介此計劃，令申請過程更順暢； 

(4) 反映居民對資助計劃的技術性資助範圍的了解有限，希望署方可以探討有效

方法，讓居民更易掌握有關內容； 

(5) 查詢為何此資助計劃只資助安裝充電基礎設施的費用，而不包括安裝個別電

動車的充電器費用； 

(6) 表示充電設施會令屋苑的電力需求大增，查詢署方會否考慮提供電費補貼資

助； 

(7) 查詢資助上限的釐定方法，並指出文件中並未有提及如何確保公帑使用得宜，

以及監管者的角色； 

(8) 查詢有關申請人的資格及有關車位業權問題； 

(9) 希望署方提供元朗區及全港設有 500 個車位或以上的屋苑數目； 

(10) 認為此計劃未能完全照顧車位業權分散，因為在某些連帶商業用途的屋苑中，

部分車位的業權並非住屋苑本人，建議署方清楚釐定業權問題； 

(11) 查詢政府在使用電動車作為政府車輛的整體策略為何；及 

(12) 查詢合資格屋苑參與此計劃的財政預算，以及署方有否申請人在招標程序上

提供技術支援。 

  

4. 環保署代表回覆如下：  

(1) 委員、屋苑代表和市民皆可透過簡介內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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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Vhomecharging.gov.hk]了解資助計劃的詳情； 

(2) 此 20 億元的資助計劃是以先到先得的方式處理，暫時未有追加撥款安排，故

希望有意申請的屋苑盡快遞交申請； 

(3) 已有屋苑申請資助計劃； 

(4) 在提交申請前，屋苑須向電力公司要求為其供電能力作出評估，確定有足夠

電力為所有停車位充電。獲批的停車場將獲資助招聘工程顧問作設計及監督

承建商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工程； 

(5) 署方有主動透過不同渠道，如網頁及廣告宣傳片等宣傳資助計劃，亦有透過

不同方法聯絡各屋苑代表，介紹及協助申請資助計劃； 

(6) 由於每個屋苑的實際情況及需求有所不同，現階段未能就技術上的支援一概

而論。如委員或屋苑代表有任何查詢，可以致電資助計劃的熱線聯絡本署同

事以作更詳細的講解； 

(7) 此計劃只就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的費用提供資助，車主需按個人需要自

行在個別車位安裝合意的電動車充電器（會後補註：車主需向電力公司申請

駁電，並按電錶用電量向電力公司繳交電費）； 

(8) 會稍後向委員補充有關元朗區及全港設有 500 個車位或以上的屋苑數目資料

（會後補註：本署已向有查詢的委員提供補充資料）； 

(9) 此資助計劃沒有存在缺乏監管的問題； 

(10) 申請人需為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註冊的業主立案法團。若未有成立業主立案

法團，申請人需為公契經理人。若未成立法團或未有公契經理人，相關樓宇

的全體業主可以成為申請人； 

(11) 此計劃只資助用作住宅用途的現有私人樓宇所附屬的停車場車位業主，商業

用途或時租及日租車位並不符合申請條件。而有關不同屋苑的業權問題，需

按每個屋苑的實際情況再作詳細了解； 

(12) 希望委員能協助推廣計劃，並鼓勵業主立案法團代表致電資助計劃的熱線，

以進一步了解此資助計劃的詳情； 

(13) 政府一向支持推動使用電動車，現時亦有使用電動車作為部分政府車輛；及 

(14) 申請人須在「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公開電子招標平台公開招聘工程顧

問和承建商，本署會提供相關招標程序上的技術支援。 

 

5. 民政處代表表示若有需要，樂意與環保署配合，協助環保署向業主立案法團

宣傳此資助計劃。 

 

6. 主席總結，經討論後委員普遍支持此「EV 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並且

較為關注計劃的細節，包括申請資格及安裝充電基礎設施的技術性問題。委員會可

考慮在往後的會議再就此計劃進行討論。  

 

第三項：  

委員提問：  

(1) 麥業成議員、林廷衞議員及石景澄議員建議討論有關元朗合財街、元朗新街

及宏發徑一帶店舖播放叫賣聲帶，噪音滋擾事宜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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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表示在元朗合財街，元朗新街及宏發徑一帶，多間肉檔每天由早上九時

至下午六時均以揚聲器播放巨大聲浪的叫賣錄音，對附近居民造成長期

滋擾。雖然環保署於 2020 年進行近百次巡查，包括一次聯合執法行動及

六次檢控，但改善進度未如理想，故要求署方加強檢控及執法行動，以

改善噪音擾民的問題。同時，希望環保署能加入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

署）與警方的執法行動，以加強阻嚇力； 

(2) 查詢食環署對肉檔牌照的規管與執法力度； 

(3) 認為環保署現時的執法力度阻嚇力不足，導致情況未有顯著的改善；  

(4) 查詢環保署會否加強非街市範圍店舖的巡查及執法力度，例如俊賢坊一帶； 

(5) 認為署方一年內所作出的檢控太少，建議署方可以按噪音管制條例加強檢控

次數，亦應該向店舖持牌人作出提告，以加強阻嚇力； 

(6) 查詢如何定義滋擾，以及提出檢控的準則；及 

(7) 查詢有否曾提告店舖的董事。 

 

8. 環保署代表回覆如下：  

(1) 表示非常重視街市噪音滋擾的問題。在 2020 年的 6 宗檢控案件中，全

部均涉及肉檔店舖，有關案件正在排期審理。一般來說，法庭會因某店

舖多次違法按情況上調其罰款，署方亦會按情況對店舖董事作出提告。

本署會加強巡查，尤其對曾多次違法的店舖。本署於 2020 年有與食環

署進行聯合執法行動，未來亦會加強有關方面的執法行動，希望噪音滋

擾的情況有所改善； 

(2) 署方有巡查非街市範圍的店舖，會不斷提醒店舖負責人注意噪音滋擾問題，

亦會採取執法行動； 

(3) 表示向相關店舖提告前，需要先進行搜證的工作，才能作出檢控。本署曾向

上述地點的店舖提告，有關案件正在排期審理； 

(4) 表示每星期均會巡查相關地點，亦會繼續此安排；  

(5) 此類噪音會按照滋擾的情況作為檢控的準則，例如有否影響其他店舖內

的人員交談，有否影響附近行人以電話談話，或有否影響附近住戶觀看

電視或收聽收音機等；及  

(6) 在巡查時亦會按情況向有關店舖負責人作出警告和勸籲，提醒其有可能

違反相關條例。署方亦曾向違法店舖的董事提告。 

 

9. 食環署代表表示，現時環保署的規例並沒有納入食環署的扣分制度上，

本署會在巡查時會提醒店舖持牌人注意噪音滋擾問題。本署最近亦與環保署進行

聯合執法行動，以加強阻嚇力度。日後會繼續與環保署及警方進行聯合執法行動，

希望改善噪音擾民的情況。  

 

(2) 麥業成議員及石景澄議員建議討論有關元朗同益街市與元朗賽馬會廣場之間

行人巷污水渠倒湧事宜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4 號）  

10. 主席歡迎渠務署工程師 /元朗 5 嚴國豪先生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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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表示位於元朗同益街市與元朗賽馬會廣場之間的行人巷的污水渠蓋經常

無故被揭起，居民投訴上址不間斷地有污水倒湧上地面，污水一直流出阜財街

行人路及行車路，嚴重影響環境衛生；  

(2) 查詢渠務署是否已經更換上址的渠蓋；  

(3) 欲了解食環署與機電工程署研究改善儲水缸污水泵運作的詳情；  

(4) 希望食環署與機電工程署及建築署探討調低污水井啟動水泵的水容量，並減

慢水泵的水速，以控制倒流情況；  

(5) 建議相關部門跟進污水渠下游位置的店舖非法排污及食肆隔油缸引致渠

道淤塞的問題；  

(6) 指出上址污水渠倒湧問題不斷重複發生，乃因為渠道未能承受泵水量，以

及食肆及商鋪排出油污所致。此外，污水渠老化，冬天天氣冷又導致地下

污水渠積聚油脂，加上檔户棄置廢物，造成污水渠淤塞的問題；  

(7) 希望相關部門能加強清潔污水渠，以排走油脂，保持渠道暢通；  

(8) 提出解決污水渠淤塞的方法，若渠道不勝負荷，需作出更換。另建議附近大

廈的管理公司定期檢查污水渠淤塞的狀態，適時通知渠務署清洗渠道；及 

(9) 指出長遠而言，希望渠務署安排更換上址的污水渠道，並建議渠務署訂立污

水渠淤塞的黑點，加強使用高壓槍清洗渠道。  

 

12. 渠務署代表回覆如下：  

(1) 渠務署新界北渠務部已將同益街市對出的兩塊獨立三角污水井蓋更換為相連

一體的污水井蓋，期望可避免非本署人員揭開該井蓋； 

(2) 會視察有關污水渠的下游是否有淤塞的問題； 

(3) 在近月接獲較多宗有關上址污水倒湧的投訴，渠務署已於 2021 年 1 月派

員加強清洗上址的污水渠，衛生情況在一月中時已得到舒緩。同時，署

方亦將於 2 月 8 日聯同食環署代表在同益街市旁的污水井進行實地視

察，研究同益街市污水泵房對有關公共污水系统的影響以及改善方案； 

(4) 指出因為地下污水渠的油脂會隨著天氣冷而凝固，所以污水渠被油脂局

部阻塞的問題在冬天較為明顯，本署人員在清洗渠道時也曾洗走當中的油脂

硬瑰。本署亦會嘗試聯絡其他相關部門以調查背後是否涉及食肆非法排污的

問題；  

(5) 本署自 1 月起已加強清洗上址的污水渠，亦會繼續此安排。另外，本署

計劃於 3 至 5 個月內於該處污水渠及其下游進行污水渠復修工程，期望

工程後能進一步舒緩有關污水渠淤塞的問題；及 

(6) 署方有訂立污水渠及排水渠檢測的時間表，定期檢查該區的渠道，並會使用

閉路電視檢視渠道的情況，若渠道有淤塞的情況，署方會通知承辦商處理。另

外，本署會因應區內不同地點渠道的淤塞情況，安排先後次序以高壓水槍清洗

渠道。 

 

13. 食環署代表回覆如下：  

(1) 已請清潔承辦商多加留意污水渠倒湧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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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污水缸的污水到達某一容量時，該污水泵會自動啟動，位於地面下的污水會

把污水泵到街市外的沙井。當接獲污水倒流投訴時，本署已隨即派員檢查，發

現污水缸並沒有淤塞的情況； 

(3) 本署有提醒檔販需遵守守則，避免將大型物品棄丟在座廁及洗手盆，亦向檔

主派發渠務署的宣傳單張。因應頻密的倒流情況，就渠務署的建議，本署已聯

絡機電工程署及建築署一同與渠務署會面，商討如何調整污水缸啟動水泵的

容量，達至適當的水速流出沙井，以免出現倒流情況；及 

(4) 本署人員會定期巡查食肆，以確保隔油池運作正常，亦會提醒食肆負責

人不要把未經處理的油污排到渠道中。 

 

(3) 黃偉賢議員建議討論店舖及持牌小販佔用行人通道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5 號）  

14.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表示金輝徑一帶的食肆長期佔用行人通道，造成阻塞； 

(2) 根據第 132AI 章  《小販規例》第 9(3c)條所載明持牌人可販賣的範圍

及第 9(3d)條載明食環署署長認為必需的其他詳情，食環署署長有權就

持牌小販檔的伸延面積作出限制，故查詢署方為何沒有運用此權力； 

(3) 指出署方雖然不時在不同地點進行巡查和執法行動，但店舖及小販佔

用行人通道的情況一直未有得到改善，故請署方提出有效改善上述情

況的建議及措施； 

(4) 認為食環署應針對區內的 10 個店鋪貨物擺放在行人路及食肆阻街黑

點，加强打擊店舖違規及阻街情況，令公眾看得到改善的成效； 

(5) 表示每天早上，俊賢坊內一菜檔的貨物長期佔用行人通道，對途人造成

嚴重阻塞； 

(6) 認為店舖及小販佔用行人通道涉及於政府土地上進行現金交易的問

題，查詢地政署有否跟進。另外，查詢有否相關法例規管此問題，以及

行使相關法例的執法部門； 

(7) 查詢地政署有否引用相關條例要求店舖業主介入，跟進其租客佔用行

人通道的違規問題；   

(8) 指出未有察覺地政署曾向違規的小販發出告示，認為署方需加強執法及

阻嚇力； 

(9) 表示元朗千色店至又新街一帶小販檔佔用行人通道的情況嚴重，對行人

造成滋擾，查詢食環署有否到上址進行巡查；同時，要求食環署與地政

署增加聯合執法行動，加强打擊阻小販檔阻街的情況； 

(10) 指出宏發徑一帶為持牌小販檔阻街的黑點，居民長期反映該處有 5 至 6

個小販檔佔用行人通道，造成阻塞，故希望食環署嚴厲執法； 

(11) 查詢地政署能否派前線人員到違規的店舖及小販檔進行執法，包括於違

規的店舖及小販檔外張貼引用《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 6(1)條發

出的通知書。另外，查詢地政署能否針對店鋪貨物擺放在行人路及食肆

阻街的黑點，發出通知書及採取執法行動；及 

(12) 希望食環署能加強檢控違規的店舖及持牌小販，令行人通道阻塞的情況

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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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食環署代表回覆如下：  

(1) 一向十分關注區內店舖貨物擺放在行人路及持牌小販阻街的情況，亦盡

量調配資源以加強打擊店舖違規及阻街情況，本署於 2020 年向違例店

鋪負責人共發出 1 880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作出 91 宗拘控及 213 宗檢

控持牌小販。考慮到小販阻街的情況會持續，本署會繼續調配資源，加

強打擊持牌小販阻街的黑點，以使執法行動更顯成效，希望阻街的情況

得到改善； 

(2) 指出區內有大約 10 個食肆非法擴展營業阻街的黑點，本署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期間向金輝徑一帶的違例店鋪負責人作出

29 次檢控，違例店鋪需停業 7 天，其中 1 間店舖亦因為多次的違例而被

取消營業牌照。另外，本署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期

間向建業街一帶的違例店鋪負責人作出 37 次的檢控，其中 2 間店舖已

分別停業 7 天及 14 天，其中 1 間店舖亦因為多次的違例而將被取消營

業牌照； 

(3) 會就持牌小販檔的伸延面積等作出限制的可行性，向總部反映上述意

見； 

(4) 會針對並持續監察持牌小販檔伸延至行人通道的情況，對違規檔主作出

檢控；  

(5) 就俊賢坊菜檔早上佔用行人通道問題，已知悉委員的意見，會加強巡查

及執法行動，令情況得到改善；  

(6) 會盡量因應人手安排及調配，巡視店鋪貨物擺放在行人路及食肆阻街的

黑點，加強對違例店鋪負責人的檢控，希望阻街的情況得到改善；及  

(7) 若本署人員發現有小販於政府土地上進行現金交易，而證據充足的話，

會對其作出檢控。本署人員在日後巡視時，亦會多加留意此情況。  

 

16. 元朗地政處（地政處）代表回覆如下：  

(1) 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 章）所賦予的權力，地政處需向在

政府土地的違例構築物或放置  （包括棄置）於政府土地的物件張貼法

定通知，飭令佔用人在指定日期前停止佔用政府土地。待法定通知的限

期屆滿之後，佔用人不遵守政府通知而繼續佔用政府土地，方構成違反

有關法例。屆時，地政處才可採取執管行動，當中包括依法移走違規的

物件。 根據法律意見，如佔用人移動相關物件，佔用人已停止佔用原來

政府土地，處方必須就相關物件被佔用的另一處政府土地重新採取執管

行動，包括給予通知飭令佔用人停止佔用政府土地； 

(2) 該條例旨在處理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構築物，並非用以針對一些非持續

性的佔用情況或隨時可移動的物件。現時仍有其他法例，處理流動小販

及阻街問題； 

(3) 本處會與食環署了解新北江商場一帶小販恆常於政府土地上進行現金

交易的情況，並會參與相關部門採取聯合執法行動；及 

(4) 處方會按個別情況及個案的優次安排，研究能否針對店鋪貨物擺放在行

人路及食肆阻街的黑點，與相關部門採取聯合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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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偉賢議員建議討論滲水辦聯合辦事處的運作及改善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6 號）  

17. 主席歡迎食環署高級衞生督察（地區聯合辦公室）新界西 3 嚴耀忠先生

及屋宇署專業主任 2-6/聯合辦事處 2 邱兆昆先生代表出席會議。  

 

18.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指出樓宇滲水的問題嚴重，困擾居民多年。得悉食環署及屋宇署就此問題組成

聯合辦事處（聯辦處），亦使用較先進的技術處理個案，故希望了解在處理滲

水問題上有何改善之處；  

(2) 查詢署方會否使用先進及非破壞性測試技術例，如紅外線熱成像分析以及微

波斷層掃描等，針對沒有滲水源頭的個案進行調查；  

(3) 查詢署方未把元朗區納入採用上述測試技術作試點範圍的原因，並希望盡快

把元朗區納入為試點範圍，及落實推行的時間表；  

(4) 認為非破壞性測試技術，例如紅外線熱成像分析以及微波斷層掃描，早已發展

成熟，並非所謂的先進技術；  

(5) 查詢署方把先進測試技術推展到其他地區作試點範圍的先後次序準則；  

(6) 署方會否考慮聘請有先進測試技術的公司作為計劃的顧問公司，以加強驗測

的成效；  

(7) 希望了解聯辦處成立後，食環署及屋宇署兩署之間如何配合，以加快處理個案

的時間和程序；  

(8) 查詢能否於市面引入更先進的技術，以解決某些滲水個案的現場環境局限，如 

 有喉管阻礙、在天花鋪置了磚瓦飾面等。同時，希望署方能考慮改善使用有關

先進測試的技術；  

(9) 查詢若測試技術試行多年，亦有數據證明先進測試的技術的測試成效，但署方

仍未正式把新技術推行至全港各區的原因。相反，若測試技術有改善的空間，

為何未有完善使用有關先進測試的技術；  

(10) 認為應把先進測試的技術外判予私人承辦商承接，再交由署方聯絡業主作跟

進行動，以減低執行此計劃的成本，提升效率；  

(11) 查詢署方如何提升測試的技術和善用資源，以提升找到滲水源頭的成功率；  

(12) 若市民親自聯絡聯辦處求助時，期望署方能彈性處理不需要重覆調查的個

案，加快調查過程及縮短尋找滲水源頭的時間，盡快進入第三階段測試，以及

早解決滲水問題為市民帶來的滋擾；及  

(13) 查詢署方就有關使用先進測試技術的招標過程中，所邀請的外判顧問公司資

料及涉及的金額。 

 

19. 食環署及屋宇署代表回覆如下：  

(1) 成立聯辦處後，負責處理元朗區滲水舉報個案的兩署人員可於同一辦公室工

作，藉此加強兩個部門同事之間的溝通，了解雙方的工作流程及意見，能有效

處理投訴個案； 

(2) 使用有關先進測試技術（例如紅外線熱成像分析及微波斷層掃描）的經驗尚

短，現正累積經驗以完善有關的程序指引。為確保處理個案的質素，聯辦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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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密切注意市場上顧問的供應情況，考慮進一步在更多非試點地區採用先進

測試技術，當中包括元朗區。如有進一步消息，會通知各委員； 

(3) 滲水個案的現場環境有機會局限使用有關先進技術，例如在受滲水影響的混

凝土天花有剝落情況、有喉管或其他設施阻礙、在天花鋪置了磚瓦飾面等。在

這些個案，聯辦處仍需繼續使用傳統測試，如色水測試及蓄水測試等；  

(4) 聯辦處會針對較複雜的個案，按個別情況於第三階段調查考慮於非試點地區

採用上述先進測試技術；  

(5) 表示處理滲水舉報個案的程序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食環署先派人員上

門，確認該單位有滲水的情況；第二階段︰在去水渠位或衛生設施上進行基本

的測試，以確認排水管或污水管有否出現滲漏的情況；如經過第一、二階段後

仍未能追蹤滲水源頭，而滲水的情況仍然持續，屋宇署人員會聯同委聘的顧問

公司職員進行第三階段的專業調查，包括地台的蓄水測試、牆壁的灑水測試及

拿取樣本到政府化驗所等，以及於試點地區的合適個案及非試點地區的較複

雜個案，採用紅外線熱成像分析和微波斷層掃描等先進測試技術； 

(6) 已知悉委員對聯辦處能完善使用有關先進測試技術及提升尋找滲水源頭個案

機率的期望，並會於會後向內部反映上述意見；及  

(7) 會稍後向委員補充外判顧問公司資料及涉及的金額的資料。 

 

20. 主席總結，希望聯辦處盡快於元朗區採用有關先進測試技術處理樓宇滲水個

案，要求屋宇署及食環署代表於會後補充把元朗區納入為採用上述先進測試技術作

試點範圍的時間表。 

 

（會後備註︰秘書處已於 2021 年 3 月 3 日將食環署 2021 年 3 月 1 日提供的書面

回覆轉發供各委員參閱）  

 

(5) 黃偉賢議員建議討論食環署外判清潔合約承辦商的招標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7 號）  

21.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現時中標的耀發環境服務有限公司所聘用的董事與被禁止投標的羅氏清

潔服務有限公司及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所聘用的董事有否重複，認為若中

標公司聘用被禁止投標的公司的人員為董事，則與懲罰機制有所違背；  

(2) 指出在過去 3 份合約中，為元朗區（西）提供街道潔淨服務的合約價值均比元

朗區(東)的合約價值高，希望了解背後的原因為何；  

(3) 指出在過去 8 年，為元朗區（西）提供街道潔淨服務的合約價值由約 40 萬元

大幅提高至 204 萬元 （接近 5 倍增幅），希望了解背後的原因為何； 

(4) 指出在 2018 年至 2020 年間，元朗區（西）並沒有新增落成區域，但清潔服務

合約的價值卻增加近一倍，希望了解背後的原因為何。同時，質疑投標者在較

低競爭的情況下，有更大空間再上調服務合約的價值； 

(5) 指出有清潔承辦商被禁止投標後，以其他公司名義來投標，結果同樣由同一夥

董事營運，變相也是由被禁止投標的公司中標，查詢署方有否改善或避免上述

情況發生。另外，若上述情況發生，署方會如何保證清潔服務的質素； 

(6) 查詢清潔承辦商的員工能否再外判給其他公司，或是由清潔承辦商直接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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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後者，清潔承辦商的董事是否也直接聘用； 

(7) 要求食環署外判組就評審標書的機制事宜，以及委員的意見和提問作書面回

覆。同時，邀請食環署外判組出席下次會議討論相關事宜； 

(8) 要求署方提供現時耀發環境服務有限公司人員在合約期內曾受聘於羅氏清潔

服務有限公司的員工數目； 

(9) 希望署方考慮把元朗區劃分為多個較小的地區，令規模較小清潔承辦商能參

與投標； 

(10) 查詢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及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被定罪後的禁止投標

期；及 

(11) 查詢清潔工人薪金支出佔合約價值的比率，並建議將其納入招標的計分制度

中。 

 

22. 食環署代表回覆如下：  

(1) 在公開招標形式招標投承服務合約的過程中，任何服務供應商都可參與競投。

在評審投標者提交的標書時，服務供應商都需提交其公司背景資料，由食環署

外判組的同事評審相關資料； 

(2) 天水圍及洪水橋新市鎮的發展令元朗區（西）對街道潔淨服務需求提升，導致

合約價值在這些年間有所增長； 

(3) 向外判組反映委員所提出服務合約的價值及擔心由被禁止投標的公司中標等

評審標書機制事宜，會考慮就委員的意見及提問作書面回覆； 

(4) 清潔承辦商的員工不能再外判給其他公司，公司的員工是由清潔承辦商直接

聘用； 

(5) 為解決區內嚴重的環境衞生的問題，食環署在 2018 年至 2020 年間的新潔淨

合約增加了人手及資源（包括新的潔淨設備）加強街道潔淨服務，令服務合約

的價值有所增加； 

(6) 一直有監管清潔承辦商提供清潔服務的情況，若發現有不足的地方，本署會按

照懲罰機制處理； 

(7) 外判組已逐步考慮在新合約期開始後，邀請更多不同規模的清潔承辦商參與

投標； 

(8) 會於稍後向委員提供羅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及萬成清潔服務有限公司因被定

罪後的禁止投標期；及 

(9) 清潔工人的平均每月工資均符合最低工資的要求。投標者就清潔工人薪金的

支出亦佔計分制中的其中一項，會影響其整體的評分。 

 

23. 主席總結，有關議題於下次會議續議，亦邀請食環署外判組出席下次會議

討論相關事宜。  

 

(6) 麥業成議員、林廷衞議員及石景澄議員建議討論有關改善元朗鳳群街垃圾收

集站、東堤街垃圾收集站及大橋垃圾收集站附近一帶街道清潔事宜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8 號）  

24.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表示鳳群街垃圾收集站、東堤街垃圾收集站及大橋垃圾收集站附近的大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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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所聘用的私人垃圾收集商每晚到垃圾站棄置垃圾時，並沒有處理好垃圾

包裝袋，以致街道上滿佈污漬。雖然食環署定期派員清洗街道，但未能解決環

境衛生的問題。建議食環署向私人垃圾收集商作出勸喻，提醒他們妥善處理垃

圾；  

(2) 當食環署多次勸喻私人垃圾收集商無效後，建議署方考慮對他們作出檢控；   

(3) 建議署方加強清洗垃圾收集站附加的街道，以保持街道環境清潔； 

(4) 建議署方要求私人垃圾收集商使用密封車底的手推車運送垃圾，避免有污水

及垃圾溢出而弄污街道；  

(5) 表示東堤街垃圾收集站對出的行人路每逢清晨時都堆滿垃圾，要求署方跟進；

亦要求署方請垃圾收集商在夜間時把東堤街垃圾收集站的垃圾妥善放入大型

垃圾筒內，以保持環境衞生；  

(6) 要求署方請垃圾收集商把垃圾妥善放置於鳳群街垃圾收集站內，以免垃圾堆

滿於行人路上； 

(7) 指出大橋街市的商販常把大量發泡膠盒棄置於大橋垃圾收集站外，影響環境

衞生，要求署方改善情況；及  

(8) 上述三個垃圾收集站二十四小時開放，但認為在凌晨時分收集垃圾的人手並

不足夠，建議署方增加通宵更的人手。 

 

25. 食環署代表回覆如下：  

(1) 在接獲議員的提問後，已向附近一帶食肆的持牌人發出信件及派發小冊子，提

醒食肆負責人必須妥善處理食肆垃圾；亦與有關店舖的私人垃圾收集商溝

通，提醒他們妥善運送垃圾，若情況持續而未得到改善，會加強執法行

動；  

(2) 會調配各街道的清潔人手安排，望街道的衞生環境有所改善；  

(3) 會與私人垃圾收集商溝通，探討改善手推車設計的可行性；  

(4) 鑑於環保署的人手安排及噪音問題的考慮，東堤街垃圾收集站中的垃圾壓縮

斗未能於晚間運作，導致該處晚間存放垃圾的垃圾桶數量增加，本署會與垃圾

收集商探討把垃圾量分流的可行性；   

(5) 已知悉委員的意見，會跟進鳳群街垃圾收集站及大橋垃圾收集站的情況；及  

(6) 會考慮安排人員於夜間加強巡視上述三個垃圾收集站，檢視清潔工人的工作

情況。 

 

(7) 黃偉賢議員建議討論有關加強打擊非法使用捕獸器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9 號）  

26. 主席歡迎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濕地及動物護理主任（執法）陳勁

東先生代表出席會議。  

 

27.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表示署方於香港的郊野範圍及元朗區檢獲的捕獸器數目頗高，認為對動物及

遠足人士均造成傷害，但經非法使用捕獸器的案件被檢控及定罪的罰則似乎

過輕；  

(2) 要求署方提供 2020 年於元朗區檢獲捕獸器的位置分佈，讓遠足人士有所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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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   

(3) 查詢非法管有捕獸器是否違法，而現時有否法例規管捕獸器進口； 

(4) 查詢若有人士以郵寄方式輸入捕獸器，署方會如何杜絕；及  

(5) 認為署方在熱門的遠足地點（如八鄉）清理捕獸器後，情況亦會重覆發生，對

遠足人士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威脅。  

 

28. 漁護署代表回覆如下：  

(1) 一直有派員巡邏郊區，若發現有捕獸器，會即時進行清理；另外，在接獲相關

的投訴和轉介後，會盡快清理捕獸器，以免對動物及遠足人士造成傷害；  

(2) 因應案情的嚴重性和法庭的審判，非法使用捕獸器的案件被檢控及定罪的罰

款最高為$50 000；  

(3) 考慮到捕獸器對市民可能造成傷害，對公佈捕獸器的位置有所保留；  

(4) 非法管有捕獸器屬違法，如有發現，本署會作出跟進；   

(5) 在清理捕獸器後，相同的問題甚少在同一地點重覆發生；及  

(6) 表示有與海關保持聯繫，若海關在清關過程中檢獲懷疑捕獸器，會將個案轉交

本署作跟進。 

 

(8) 梁德明議員、陳樹暉議員、陳敬倫議員、區國權議員及黎國泳議員建議

討論元朗豬場爆發非洲豬瘟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13 號）  

29.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現時有關豬場爆發非洲豬瘟的最新情況；  

(2) 查詢為何署方於首日只發現元朗豬場內的其中一個豬舍爆發豬瘟，但直

至翌日才於同一豬場內的另一個豬舍的豬隻樣本中檢測出非洲豬瘟病

毒；   

(3) 查詢為何署方就禁止豬場運出豬的禁運期長達 14 天； 

(4) 查詢豬場爆發非洲豬瘟的源頭是源自本地或是由境外輸入； 

(5) 查詢署方會否針對未有檢測出非洲豬瘟病毒的豬舍或豬場，再作進一步檢

測和跟進；  

(6) 查詢署方會否於病毒的潛伏期內持續地抽取豬隻樣本進行驗測； 

(7) 查詢若有豬場牌照持有人違反發牌規定，署方會否判處罰款；及  

(8) 查詢署方會否安排賠償予涉事和附近非涉事的豬農；若有，會如何計算賠償金

額。 

 

30. 漁護署代表回覆如下：  

(1) 署方於本月初在一個本地豬場檢測出非洲豬瘟病毒；並已即時根據非洲豬瘟

應變方案，銷毁受感染的豬隻；同時，署方亦到涉事豬場三公里內的其他三個

豬場為豬隻檢查和抽取樣本，暫未有再發現有豬場感染非洲豬瘟；署方人員

會加強巡視所有本地豬場，確保豬場妥善實施良好生物保安措施，並繼

續密切監察以及早發現豬隻異常情況和豬場是否受到感染。  

(2) 表示非洲豬瘟病毒的潛伏期約為 15 天 ，因病毒潛伏期較長，即使於首日巡

查時沒發現豬隻有異常情況，有機會於翌日再次檢測後才驗出陽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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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豬場運出豬的禁運期是根據世界動物衞生組織的建議和國際衛生專家的

意見而訂立；  

(4) 解封豬場的時間需要考慮豬隻養殖的情況、豬場分佈、以及專家到現場視察環

境後的決定等，現時已禁止涉事豬場附近 3 公里內的豬場運出任何豬隻，直

至另行通知；   

(5) 爆發非洲豬瘟的源頭仍正在調查中，由於病毒的傳播能力強，加上傳播途徑較

廣，在發現元朗豬場內的其中一個豬舍爆發豬瘟後，本署已即時禁止有關豬場

運出任何豬隻，以防止病毒傳播；  

(6) 表示現時有派員在該涉事豬場內駐守，並密切監測豬場的情況及定時抽取豬

隻樣本進行驗測； 

(7) 由於署方目前正聯同相關國際專家進行調查及了解非洲豬瘟病毒源頭的工

作，故未知豬場牌照持有人有否違反發牌規定；及  

(8) 只向豬場持有人就其因非洲豬瘟而需要被銷毀的豬隻提供賠償，賠償的金額

是按豬隻的平均農場出貨價格來計算。 

 

（會後備註︰秘書處已於 2021 年 3 月 5 日將漁護署 2021 年 3 月 5 日提供的書面

回覆轉發供各委員參閱）  

 

第四項： 

續議事項： 

(1) 司徒博文議員、李俊威議員、方浩軒議員、李頌慈議員、張智陽議員、梁德明議員、

區國權議員、陳樹暉議員、黎國泳議員及陳敬倫議員要求討論上網電價在元朗區實

施的情況及困難 

（環委會文件 2020／第 13 號）  

31. 主席表示，由於環保局及中電沒有派代表出席會議，決定將有關議題於

下次會議續議。  

 

(2) 梁德明議員、陳樹暉議員、陳敬倫議員、區國權議員及黎國泳議員建議討論在巴士

總站、公共運輸交滙處及巴士轉乘站安裝免費的斟水機 

（環委會文件 2020／第 36 號）  

32. 主席表示，由於運輸署沒有派代表出席會議，運輸署亦回覆暫時未有計

劃在有關巴士總站設置須接駁水管的飲水機，故有關議題毋須續議。  

 

(3) 巫啟航議員、王百羽議員及陳詩雅議員要求改善元朗區內垃圾車服務質素 

（環委會文件 2020／第 50 號）  

33.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署方會否要求廢物收集服務承辦商在新年期間加強垃圾收集服務；  

(2) 認為抓斗車（夾車）未能駛往天水圍俊宏軒收集大型家居雜物，管理公司需要

自行安排清理，處理方式與其他公共屋邨有別，查詢署方會否調整新一份廢物

收集服務承辦商合約的服務承諾和目標；   

(3) 查詢署方會否在新合約中引入新型車種，如小型夾車，以配合個別屋苑清理大

型家居雜物的需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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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詢署方能否提出解決俊宏軒因樓宇結構問題而未能派駐夾車收集大型家居

雜物的方法。 

 

34. 食環署代表回覆如下：  

(1) 已要求廢物收集服務承辦商在新年期間增加夾車的數量，加強收集家居雜物

的行動，倘若服務素質未能改善，本署會向承辦商發出失責通知書和口頭警

告；  

(2) 因為天水圍俊宏軒垃圾收集站的高度有所限制，小型夾車也未能駛往該處清

理雜物，故難以在新合約中引入新型車種；現時，壓縮型廢物收集車（壓

縮車）可提供收集一般家居雜物的服務；  

(3) 已與合約組草擬新合約的條文，增加抓斗車的配置數量，望能改善垃圾車的服

務質素；及  

(4) 廢物收集服務承辦商的垃圾車為各屋苑提供垃圾收集服務前，需要先進行駕

駛測試，以確保路面和行人的安全。 

 

35. 主席表示，有關議題毋須續議。  

 

第五項： 

部門報告：  

(1) 環境保護署禽畜廢物管制工作及檢控統計資料  

 （截至 2020 年 12 月）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10 號）  

(2)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元朗監測站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11 號）  

(3) 漁農自然護理署到區內農場巡查及發出警告信的統計資料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環委會文件 2021／第 12 號）  

36.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表示環保署禽畜農場廢物管制工作及檢控定罪個案只有一宗，反映執法

力度不足，故希望署方能加強巡查、警告和檢控；  

(2) 認為漁護署應加強對元朗區內農場巡查及警告；  

(3) 查詢環保署就檢控違例鷄場的定罪內容及所涉及的雞場位置；   

(4) 查詢環保署於 11 月至 12 月巡查豬場和鷄場的次數比 5 月至 6 月期間減

少的原因；及  

(5) 認為公眾十分關注公共地方的衛生情況，故希望環保署能調配人手，把

巡查豬場和鷄場的次數維持於疫情前的水平。  

 

37. 漁護署代表表示會再與委員了解農場的衛生情況。  

 

38. 環保署代表表示，由於疫情關係，本署巡查豬場和鷄場的工作有所影響；

本署稍後會向委員補充有關檢控違例鷄場的定罪內容及所涉及的雞場位置的資

料。 （會後備註︰本署已向查詢的委員補充有關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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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其他事項： 

(1) 通過巫啟航議員加入動物權益福利工作小組  

39. 委員一致通過巫啟航議員加入動物權益福利工作小組，主席表示歡迎巫

啟航議員加入動物權益福利工作小組。  

 

(2)    食物環境衞生署環境衞生事務進展報告  

（ 2020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2 月）  

（環委會文件 2021／第 1 號）  

40. 委員發表意見及查詢摘錄如下：  

(1) 查詢食環署於垃圾桶放置處安裝網絡攝錄機的具體進展、成效及攝

錄機數量，認為攝錄機需要安裝在能夠準確拍攝垃圾桶的位置，要

求署方交代有否發現新增的非法棄置垃圾黑點；  

(2) 認為若署方需要在個別衞生黑點安裝額外數量的網絡攝錄機，應先

諮詢區議會的意見；  

(3) 查詢署方保存於衞生黑點所拍攝到的錄影片段的時間，以及檢控違例者的

程序；   

(4) 查詢安裝網絡攝錄機設施的承辦商及品牌資料；  

(5) 指出最近發現有垃圾車違泊的情況，要求署方提醒外判承辦商，請他們多

加注意；  

(6) 查詢署方未來會否推出新型垃圾桶及改善垃圾桶上的煙斗設計，以及會否考

慮改善清潔工人的手推車設計，讓他們工作時更順暢；及  

(7) 查詢署方會否研究為前線清潔工人添置自動清潔街道的機器，以減輕清潔

工人的勞力和負擔。 

 

41. 食環署代表回覆如下：  

(1) 表示署方現時在非法棄置垃圾黑點安裝了 59 個網絡攝錄機；  

(2) 按現時資源，難以就有關安裝網絡攝錄機前後的垃圾棄置量作統計和

比較，會考慮有否其他可行的方法，以檢討安裝網絡攝錄機的成效； 

(3) 表示一般會把衞生黑點所拍攝到的錄影片段存放 30 天時間，若發現有違例

者非法棄置垃圾，本署會將其車牌號碼轉交運輸署，展開調查和檢控程序； 

(4) 會與承辦商溝通垃圾車違泊的情況，向他們作出提醒；  

(5) 現階段暫時未計劃研究改善清潔工人的手推車設計，但會向總部反映委員的

意見；及  

(6) 表示會向總部反映委員的意見。 

 

（會後備註︰秘書處已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將食環署 2021 年 2 月 26 日提供安裝

網絡攝錄機設施的承辦商及品牌資料轉發供主席參閱）  

 

42. 餘無別事，會議於下午 2 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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